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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柯尊洪、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钟建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何映梅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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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523,601,977.96 401,015,733.99 30.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01,985,076.08 68,163,170.07 49.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02,551,927.68 66,496,938.13 54.2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1,720,822.23 -152,473,717.42 59.5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289 0.1704 34.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289 0.1704 34.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00% 4.22% -0.22%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3,187,445,284.44 2,901,190,093.95 9.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615,749,402.50 2,501,774,263.73 4.56%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41,711.32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504,419.8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130,934.70  

减：所得税影响额 -100,206.5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168.00  

合计 -566,851.60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4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1,988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成都康弘科技实

业（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3.29% 149,751,231 149,751,231   

柯尊洪 境内自然人 25.68% 115,538,368 115,538,368   

柯潇 境内自然人 8.18% 36,800,000 36,800,000   

龚静 境内自然人 4.02% 18,087,712 18,087,712 质押 525,000 

北京鼎晖维鑫创

业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22% 14,474,622 14,474,622   

北京鼎晖维森创

业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24% 10,058,633 10,058,633   

天津鼎晖股权投

资一期基金（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3% 8,218,633 8,218,633   

赵兴平 境内自然人 1.56% 6,997,350 6,997,350   

钟建军 境内自然人 1.35% 6,093,122 6,093,122 质押 380,000 

钟建荣 境内自然人 1.21% 5,425,374 5,425,374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中国建设银行－宝盈资源优选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3,238,247 人民币普通股 3,238,247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添富

医疗服务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3,006,170 人民币普通股 3,006,17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

盈策略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277,606 人民币普通股 2,277,606 



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5 

黄博文 2,220,410 人民币普通股 2,220,41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

盈科技 30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1,933,931 人民币普通股 1,933,931 

黄楚欣 1,803,029 人民币普通股 1,803,029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盈新

价值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1,787,622 人民币普通股 1,787,622 

挪威中央银行－自有资金 1,131,781 人民币普通股 1,131,781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

信增利动态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989,886 人民币普通股 989,886 

民生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

统保险产品 
894,818 人民币普通股 894,81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公司前 10 名股东中，柯尊洪为成都康弘科技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控股股东、董事

长，赵兴平、钟建军为成都康弘科技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股东、董事；钟建军为钟建

荣之弟，柯尊洪、钟建荣夫妻与其子柯潇为控股股东，柯尊洪为实际控制人；2、北京

鼎晖维鑫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北京鼎晖维森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天津鼎

晖股权投资一期基金（有限合伙）为一致行动人；3、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及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

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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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资产负债表 

1. 应收账款较年初增长140.42%，主要系本报告期处于年度初期，销售回款催收力度较年底有所减缓所致。 

2. 预付款项较年初增长103.73%，主要系本报告期合同预付款增加所致。 

3. 其他应收款较年初增长194.35%，主要系本报告期备用金增加所致。 

4. 其他流动资产较年初减少52.38%，主要系本报告期理财资金到期赎回影响所致。 

5. 预收款项较年初增长35.23%，主要系本报告期预收货款增加所致。 

6. 应付职工薪酬较年初减少55.16%，主要系本报告期支付上年年终奖所致。 

7. 其他应付款较年初增长150.57%，主要系本报告确认限制性股票回购义务所致。 

二、利润表 

1. 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30.57%，主要系本报告期销售收入增长所致。 

2. 管理费用较上年同期增长48.32%，主要系本报告期确认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费用影响所致。 

3. 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58.86%，主要系本报告期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4. 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增长31.70%，主要系本报告期理财收益增加所致。 

5. 营业外支出较上年同期增长187.56%，主要系本报告期公益性捐赠支出增加所致。 

三、现金流量表 

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长59.52%，主要系本报告期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增加所致。 

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长133.45%，主要系本报告期理财资金赎回增加所致。 

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长274562.54%，主要系本报告期收到限制性股票激励认购款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关联方在报告期

内履行完毕及截至报告期末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

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

或权益变动

报告书中所

作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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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重组时

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

行或再融资

时所作承诺 

成都康弘科技实

业（集团）有限公

司 

首次公

开发行 

除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时公开发售的股份

外，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

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其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

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015 年 06 月

26 日 

三十六个

月 
正常履行 

柯尊洪;柯潇;钟建

荣;郝晓锋;赵兴

平;钟建军;龚文

贤;袁思旭 

首次公

开发行 

除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时公开发售的股份

外，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

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其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

司回购该部分股份。在其担任公司董事、监

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

超过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

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

份 

2015 年 06 月

26 日 

三十六个

月 
正常履行 

北京鼎晖维鑫创

业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北京鼎晖

维森创业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天津鼎晖股权投

资一期基金（有限

合伙）;天津鼎晖

元博股权投资基

金（有限合伙）;

上海鼎青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首次公

开发行 

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

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本

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

购该部分股份。 

2015 年 06 月

26 日 

三十六个

月 
正常履行 

柯尊洪;柯潇;郝晓

锋;钟建荣;赵兴

平;钟建军 

首次公

开发行 

关于减持公司股票的承诺：（1）其所持有的

公司股份在三十六个月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

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2）若公司

上市后六个月内公司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

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六个月

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其持有公司股票的

锁定期限自动延长六个月；如遇除权除息事

项，上述发行价作相应调整；（3）其不因职

务变更、离职原因放弃履行上述承诺。 

2015 年 06 月

26 日 

针对本承

诺第（1）

条内容：

锁定期满

后二十四

个月；针

对本承诺

第（2）条

内容：锁

定期满后

延长六个

月 

正常履行 

北京鼎晖维鑫创

业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北京鼎晖

首次公

开发行 

1、其所持发行人股份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

持的，减持股份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深圳

证券交易所规则要求，减持方式包括二级市

2015 年 06 月

26 日 

锁定期满

后二十四
正常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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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森创业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天津鼎晖股权投

资一期基金（有限

合伙）;天津鼎晖

元博股权投资基

金（有限合伙）;

上海鼎青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场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等深圳证券交易

所认可的合法方式；减持股份的价格（如果

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

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深圳证

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复权处理）根据当时

的二级市场价格确定，并应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则要求。2、在锁定期

满后的 12个月内减持数量不超过所持发行人

股份的 50%，在锁定期满后的 24 个月内将减

持所持全部发行人股份。3、拟减持发行人股

票的，将提前 3 个交易日通知发行人并予以

公告，并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及时、

准确、完整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如未履行

上述承诺事项，将在发行人的股东大会及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

未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发行人的股东和

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所持发行人股份自未

履行上述承诺事项之日起 6个月内不得减持；

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个月 

成都康弘科技实

业（集团）有限公

司;柯尊洪;柯潇 

首次公

开发行 

公司股票上市三年锁定期满后的两年内减持

公司股份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若发

行人股份在该期间内发生派息、送股、资本

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应

相应调整。公司股票上市三年锁定期满后实

施减持时，将提前 3 个交易日予以公告。 

2015 年 06 月

26 日 

锁定期满

后二十四

个月 

正常履行 

成都康弘药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

开发行 

稳定股价预案：公司股票上市后 3 年内，如

发生公司股票收盘价连续 20 个交易日（本公

司股票全天停牌的交易日除外）低于最近一

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每股净资产=最近一

期经审计合并财务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普通

股股东权益合计数÷最近一期末公司股份总

数，下同）的情形（若因除权除息等事项致

使上述股票收盘价与公司最近一期末经审计

的每股净资产不具可比性的，上述收盘价应

做相应调整），则触发控股股东、董事（不含

独立董事，下同）及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或回

购的相关义务。详见本公司《招股说明书》"

重大事项提示"。 

2015 年 06 月

26 日 

三十六个

月 
正常履行 

股权激励承

诺 
      

其他对公司

中小股东所

作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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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是否按

时履行 
是 

四、对 2016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6 年 1-6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6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幅度 
20.00% 至 50.00% 

2016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区间（万元） 
15,364 至 19,205 

2015年 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12,803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随着专业化学术推广和传播的不断深入，销售市场逐步扩大，公司产品的

销售业绩持续稳步增长。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柯尊洪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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